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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密信息保护模式的再造

杨显滨*

摘 要 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学界争议较大,实务界亦有不

同做法。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竞合规则保护模式、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皆存

在难以克服的缺陷。在人格要素商业化理论和实践同步发展的当下,应对现有保护模式进行

反思,建立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二分的新型私密信息保护模式。可以结合该种保护模式法定

化的现实动因和参考范式,在《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的基础上对其法定化的具体路径进行

建构,完成对私密信息保护模式的再造。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信息隐私适用隐私权规则。敏

感但不私密的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适用隐

私权规则,财产利益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处理私密信息同时侵害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

两种规则同时适用。对私密信息没有规定的,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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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个人信息”“隐私”“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等关键词频现于各大媒体,《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称《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立法的陆续出台进一步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其中,作为“个人信息”
与“隐私”交叉部分的“私密信息”,因其与“敏感个人信息”存在交叉重合引发法律适用争议而

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前半句设置了私密信息优先适用隐私权规

则,这意味着私密信息原则上禁止处理。但并非所有的私密信息皆不能处理,部分私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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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存在被处理甚至商业化利用的实践做法,如卫生防疫部门处

理信息主体的健康信息、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涉案国家工作人员的银行账户信息与宾馆入住信

息、明星以高额回报许可大众传媒或作者在报道、作品中使用、披露其私密信息等。《民法典》

第1033条第5项中的“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和第1034条第3款后半句中的“没有规定的,适

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私密信息处理提供了法律支撑。然而,私密信

息保护恐难摆脱《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前半句的“枷锁”,直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

关规定,如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为消除上述困境,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

式 〔1〕应运而生,学界就此提出众多区分标准,时至今日,尚未达成共识;竞合规则保护模

式、〔2〕聚合规则保护模式 〔3〕的提出,为学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在具体适用中仍面临重重

困境。因此,在人格要素商业化实践越来越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保护模式似有必要反思。比

如,是否可以构建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竞合规则保护模式、聚合规则保护

模式之外的第四条路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二分下的私密信息保护模式(以下简称“二分

保护模式”),即适用隐私权规则保护人格利益,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保护财产利益,值得深

入研究。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包括构建此种新型保护模式有何样的制度优势,法律依据是什

么,选择何种权利保护路径及其如何实现,又何以在现有法律上得以落实等。如果第四条路径

是可行的,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竞合规则保护模式与聚合规则保护模式孰

优孰劣之争将偃旗息鼓,法律适用僵局将被打破。因此,再造我国私密信息保护模式,并在现

有立法上得以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私密信息现有保护模式的缺陷

隐私与个人信息区分的关键在于私密信息的归属,私密信息归属的重点在于划定其与敏

感个人信息的边界,他类隐私、个人信息与该些问题关联度不大,非本部分论证的要点。私密

信息归于隐私,则适用隐私权规则;归于敏感个人信息,则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基于私密

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存在交叉重合,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难以分清你我,私密信息与敏感

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举步维艰。竞合规则保护模式遵循的是择一适用原则,存在难以周全

保护信息主体利益之弊。聚合规则保护模式可以较好地保护信息主体利益,但如何回应学界

质疑与实践做法,尤其是权威观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的缺陷:共识性区分标准缺位

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希冀建构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

以消解法律适用纷争。学界就此展开激烈讨论,提出了系列区分标准,但皆因私密信息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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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的要旨是建立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以解

决私密信息适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问题。
竞合规则保护模式是指隐私权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择一适用。
聚合规则保护模式则是隐私权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同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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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之间的“灰色地带”未致共识,此种保护模式面临危机。

1.信息关系标准 〔4〕的缺陷

信息关系标准主要源于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
tion,

 

GDPR)第2条第(2)款的C项规定,“自然人在纯粹个人或家庭活动中”对个人数据的处

理不受GDPR调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2条第1款也有类似规定。据此,有学者认

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主要调整“具有继续不平等信息关系的主体之间”〔5〕的信息处理活动。

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皆是平等民事主体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反之,受《个
人信息保护法》调整。可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第1款,“自然人也能成为个人信

息处理者”,〔6〕未明确排除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信息处理者的适用。这

样,个人作为信息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其与信息主体在处理能力上可能是对等的。故该标准

是否可行仍有探讨的空间。

2.私密性标准的缺陷

有学者指出,“私密信息隐私强调的是私密性”,〔7〕“具有私密性的个人信息都属于私密

信息”,〔8〕因为“公众无权介入隐私领域,即便介入,也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或者遵循适用于口

头社会的规范”。〔9〕隐私本身就在于“隐”与“私”、不公开,意味着“对他人隐瞒某些事

情”,〔10〕“个人公布事实或经其同意公布事实后,隐私权即告终止”。〔11〕《民法典》第1032条

第2款用“不愿为他人知晓”修饰“私密信息”可以佐证,其私密性毋容置疑。但健康信息、行踪

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也具有私密性。在1970年的“小人口普查案”〔12〕中,德国宪法法院认

为,“获得信息的人有义务维护信息的秘密这一事实”。由是观之,能否以私密性为标准区分私

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值得推敲。

3.场景理论标准的缺陷

有学者认为,场景理论要求“深入到特定活动、作用、关系、规范、内在价值等共同构建的社

会结构之中”,〔13〕以实现各种价值、利益的平衡。但是以场景理论区分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

·903·

我国私密信息保护模式的再造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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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学》2020年第1期,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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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2021年第5期,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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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需要司法机关在个案中作场景化的思考和分析”。〔14〕法院因地

域、级别、类别,法官因个人喜好、价值判断、知识储备、学历高低、工作经验等的不同会使用不

同的判断标准,即“在不同场景中信息处理受到不同的约束”,〔15〕由此引发的司法不公等现象

可想而知。所以有学者认为,“‘场景理论’不宜作为司法实践中判断私密信息的主要标

准”。〔16〕本文对此持肯定观点。

4.动态系统论标准的缺陷

有学者指出,区分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应考虑其与自然人人格利益的关系、是否影

响生活安宁及敏感程度、损害后果等,〔17〕也即动态系统论标准。《民法典》第998条便是动态

系统论标准的一种体现,只不过考虑的因素和适用的范围有所差异而已。美国学者罗伯特·

波斯特(Robert
 

Post)将隐私分为“尊严隐私”(dignitary
 

privacy)与“数据隐私”(data
 

privacy),

前者即涉及人的尊严和自由,后者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18〕亦有此意。“在缺乏众多重要因

素之一或者仅在细小范围存在该因素,而其他要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正常情况下的要求,则
可以认定存在责任。”〔19〕但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同属于人格要素,皆与人格利益息息相

关,二者遭受侵害皆可能侵扰私人生活安宁,也可引发危害后果。〔20〕由此,动态系统论标准

恐难为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提供确定性指引。

综上而言,私密信息具有隐私与个人信息的双重属性,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

模式试图通过设置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但可操作性

不强。
(二)竞合规则保护模式的缺陷:隐私权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择一适用之困境

有学者认为,隐私权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同时适用,构成法条适用的竞合。〔21〕

·013·

中外法学 2024年第2期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张新宝、魏艳伟:“司法信息公开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研究”,《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2期,第

114—115页。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79,
 

No.
 

1,
 

2004,
 

p.
 

119.
谷兆阳:“论‘场景理论’不是私密信息判断的合理标准”,《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2年第4期,第

83页。
参见程啸:“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敏感信息与私密信息”,载《人民法院报》2022年11月19日,第05

版。

See
 

Robert
 

Post,
 

“Data
 

privacy
 

and
 

dignitary
 

privacy:
 

Google
 

Spai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Duke
 

Law
 

Journal,
 

Vol.
 

67,
 

No.
 

5,
 

2018,
 

pp.
 

981-1072.
(奥)海尔穆特·库奇奥:“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朱岩译,《法学家》2009

年第3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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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第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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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某种行为侵害他人私密信息时,则有可能同时侵害隐私权与个人信息”,〔22〕“就此而

言,对信息主体较为有利的立法方式应是允许其选择适用两种保护规则”。〔23〕此种适用竞合

规则保护私密信息的模式,可以称之为竞合规则保护模式。依照竞合规则,信息主体只能择一

适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不能同时适用。但是基于两种规则在权利内容、归责

原则、免责事由、保护手段等面向上各有优劣,竞合规则保护模式是否能够有效保护私密信息

不无疑问。

1.权利内容面向:单一的消极性权利或消极性权利加积极性权利

《民法典》第1032条第1款规定,“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

权”,该法第1033条详细列举出禁止行为人实施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包括“处理他人的

私密信息”。有学者认为,这些皆为消极的、防御性的权利,〔24〕是“私密信息类的强保护模式

(消极防御,非特定情形不得处理)”。〔25〕但就个人信息权益而言,“权利人除了被动防御第三

人的侵害之外,还可以对其进行排他地、积极地、能动地控制和利用”。〔26〕不过,在“王某、南

浦海滨花园业主委员会等隐私权纠纷案”〔27〕中,法院认为,“自然人对隐私信息除享有消极的

保密权之外,还享有积极的处置权”。“隐私权是一种积极的权利,或者说是获得某些东西的自

由。”〔28〕所以,基于隐私权是单一的消极性权利,而个人信息权益是消极性权利加积极性权

利,并以此确立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强保护”地位,难以服众。

2.归责原则面向:过错责任原则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

依照《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私密信息应优先纳入隐私进行保护。“隐私是个人权利,

针对的是个人隐私被侵入的情况。”〔29〕侵害私密信息,造成信息主体损害的,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应“适用过错责任”。〔30〕私密信息纳入敏感个人信息的,应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两部法律

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存在冲突关系”。〔31〕过错推定责任下,信息处理者需要“自

证清白”方可免于责任承担,如欧盟GDPR第82条第2款与第3款规定的“被告反证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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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过错推定责任更有利于信息主体,对私密信息的保护强度更大。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侵
害隐私权造成损害的,损害可能无法证成或量化,但不影响侵权责任的认定。法院多采取“有
侵权行为必有损害”的裁判路径。在“黄某诉邵某隐私权纠纷案”〔32〕中,法院认为,“行为人的

动机及实际损害后果,并非认定侵权的必备要件”。由是观之,以归责原则论“英雄”争议犹存。

3.免责事由面向:“明确同意”或“单独同意”与“书面同意”的择一

《民法典》第1033条规定,基于“明确同意”,信息主体可以“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依照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1项,处理个人信息需“取得个人的同意”,与《民法典》第

1036条第1项保持一致。这样,似乎可以得出隐私权规则保护私密信息严于个人信息保护规

则的结论。〔33〕事实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4条第1款要求同意应当“自愿、明确作出”,与
《民法典》第1033条没有本质区别。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设

置了专门的同意规则,主要包括“单独同意”与“书面同意”两种。该条相对于《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14条是特殊规定,应优先适用。在“无锡市瑜憬湾花园业主委员会、晏东个人信息保护

纠纷案”〔34〕中,法院对此持肯定观点。“单独同意”“书面同意”好似又严于处理私密信息所要

求的“明确同意”。因此,仅以“明确同意”抑或“单独同意”与“书面同意”的择一考量隐私权规

则、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优劣仍需谨慎。

4.保护手段面向:私力救济或私力救济加公力救济

私密信息划入隐私的,隐私权受到妨害或损害的,信息主体可以依据《民法典》第995条、
第997条行使人格权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35〕可是,这些主要为私力救济。以个人信息

保护规则保护私密信息的,可以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第1款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责

任,进行私力救济。“自《欧洲人权公约》公布实施以来,欧洲人权机构长期将个人信息处理问

题纳入《公约》第8条对于私人生活的古典自由权保护框架中,强调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的防御

权面向。”〔36〕除此之外,信息主体亦可以寻求公力救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0条至第65
条对此有明确规定。《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8条第1款规定了“个人信息受保护权”。欧盟法院在一个案件 〔37〕的判决中指出,
该款即为“国家保护个人信息的权利”可以佐证。基于此,信息主体的私密信息权益受到妨害

抑或损害的,信息主体可以要求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获得公

力救济。但是,隐私也需要公力救济,“不能因为我国现行法上隐私权公法保护规范之缺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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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其必要性”。〔38〕故而,此种面向貌似也无法为适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指

明方向。

综上,竞合规则保护模式下,信息主体只能择一主张适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

则。但一种规则的优势可能恰是另一种保护规则的劣势,所谓各有千秋,哪一种保护模式更有

利于保护信息主体是无解的。基于竞合规则保护模式的缺陷,有学者经过论证认为,两种保护

模式在权利内容、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保护手段等方面无本质差异,也不存在孰为特别法的问

题,可以同时适用,但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更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规则。〔39〕

(三)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的“崛起”:优势与挑战并存

相较于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区分保护模式、竞合规则保护模式,聚合规则保护模式具

有显著优势:一方面,聚合规则保护模式不需要构建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另
一方面,该模式也不需要在隐私权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中二选一。二者同时适用,可以为

信息主体提供全方位的保护和救济。但基于聚合规则保护模式对传统保护模式的冲击,可能

面临来自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围攻”,如何不断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增强存在感、可操作性和接

受度,任重而道远。

1.聚合规则保护模式

聚合规则保护模式是指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与隐私权规则并行不悖,即私密信息可以同时

适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保护。该说的支持者认为,“鉴于侵害个人信息与侵害

隐私权或者名誉权在责任承担方式上具有共通性……应允许当事人一并主张侵权人承担侵害

名誉权或者隐私权的侵权责任”。〔40〕因为“敏感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隐私是一种交叉重合的

关系。因此在侵害一些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同时适用的问题”。〔41〕聚合规则保护模式集个人信息保护规则、隐私权规则的优势于

一身,且“二者优势互补,实现对公共秩序与个人信息权益的有力保护”。〔42〕同时也可以摆脱

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必须二分及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与隐私权规则必须择其一的困境。

2.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的优化:差异化的共同适用保护模式

有学者对聚合规则保护模式进行了优化,提出了差异化的共同适用保护模式———当需要

保护信息主体保持面目模糊之期待、应对使其面目清晰之处理时,隐私权规则有规定的,隐私

权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同时适用。〔43〕“两者不是简单二选一,而要根据实际情况适用更

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的规则。”〔44〕应当根据信息处理者的不同及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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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錞,见前注〔38〕,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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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法律地位、信息能力的不同,作差异化处理。具体而言,分为处理者和信息主体法律地位和

信息能力平等、法律地位平等但信息能力不平等、法律地位和信息能力皆不平等三种。差异化

的共同适用保护模式,聚焦于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私密信息的共同面向———“保持面目

模糊之期待”,值得肯定。这既可以避免聚合规则保护模式无条件同时适用《民法典》与《个人

信息保护法》的武断,也可以填补单一采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之不足,属于聚

合规则保护模式的“升级版”。

3.聚合规则保护模式面临的挑战

有学者对聚合规则保护模式提出质疑,称“在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同时适用于私密

信息的时候,二者会存在规范适用上的冲突”。〔45〕因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手段往往是更正、删

除或采取安全措施等,而隐私权的保护手段往往是停止侵害、销毁即将发行的侵权作品等,显

然,二者难以‘同时适用’”。〔4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第1034条

第3款关于“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同时适用隐私权保护的有关规定”的规定,最终没有被

《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采纳也说明了这一点。权威观点则认为,“原则上,若个人信息可以

为隐私权、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等具体权所保护时,可以优先适用这些人格权的规则”。〔47〕

此观点既否定了竞合规则保护模式也否定了聚合规则保护模式。谛视司法实践,法院多在辨

明私密信息是隐私抑或个人信息,进而厘清侵害的是隐私权抑或个人信息权益后,方对案件进

行裁决。如在“邓立荣与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上诉案”〔48〕中,法院认为,“鉴于

邓立荣于本案中主张其被侵犯的是隐私权,故上述个人信息是否构成隐私以及邓立荣能否以

隐私权作为请求的基础尚需作出回应”,并最终认定“兼职信息和收件地址信息结合”构成隐私

信息,“侵权责任纠纷”调整为“隐私权纠纷”。在“余甜甜与邵佰春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49〕

中,法院持相同观点。聚合规则保护模式尤其是差异化的共同适用保护模式具有较强的说服

力,对于消解传统保护模式的弊端意义重大,本文持肯定观点。但如何回应学界质疑和实践做

法,特别是权威观点所秉持的隐私权规则优先适用原则,是否存在折中方案,仍有进一步突破

的空间。因此,意欲快速改变现状、定分止争,二分保护模式可能是一种最优选项。

二、二分保护模式的建构

二分保护模式通过私密信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二分,可以消解法律适用冲突。私密

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区分标准为何、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何者更有利于保护

信息主体及聚合规则保护模式如何回应学界观点与实践做法等系列问题将迎刃而解。随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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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95页。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2049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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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信息利用趋势的加强,私密信息可以被利用的主张不断被强调。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格要

素商业化理论可以为二分保护模式提供正当性基础。私密信息使用人享有的是一种权能而非

一项独立的财产权,可以行使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故二分保护模式可以融入现行法律框架。

(一)二分保护模式的制度优势:创新与融合

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二分下,私密信息保护的法律适用不但可以远离私密信息与敏感个

人信息必然二分的纷争,去除因竞合规则保护模式奉行法律适用二选一而无法全面保护信息

主体权益的弊病,也可以充分发挥隐私权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优势。同时,也可以实现

与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的互动融合,制度优势可见一斑。

首先,二分保护模式不需要区分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如前所述,纵然学界提出了信

息关系标准、私密性标准、场景理论标准、动态系统论标准等标准,但均争议较大,尚未达成共

识。“由于敏感信息与私密信息具有交叉重合关系”,〔50〕法院在区分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

息的前提下选择适用法律的做法颇受争议,“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51〕的司法理念恐

难得到贯彻。在“王某、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52〕中,法院即

是在辨别“微信性别、地区和微信好友关系”是个人信息抑或隐私的基础上选择适用法律的,而

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关系。在“林某、阳光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隐

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53〕中,法院的做法相同。反观二分保护模式,私密信息人格利益

适用隐私权规则,侵害人格利益造成损害的,可以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过错责任

原则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因为“隐私主要体现的是人格利益,侵害隐私权也主要导致的是精神

损害”。〔54〕私密信息财产利益则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侵害财产利益造成损害的,适用《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的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主张损害赔偿即可。“个人理应享有此种财产利

益,并在遭受个人信息财产利益损失时获得损害赔偿。”〔55〕有鉴于此,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

息必然二分的“魔咒”得以解除,法院得以摆脱适法困境,裁判规则方能归于统一。

其次,二分保护模式不需要做竞合规则保护模式项下的“选择题”。以公开他人的犯罪记

录为例,受害人(信息主体)可能因遭受他人非议,造成精神损害;也可能因失去与他人订约的

机会,造成财产损害。选择隐私权规则,受害人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但需要证明行为人存

在过错,且最终可否获得财产损害赔偿不无疑问。在“李某与孙某隐私权纠纷案”〔56〕中,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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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否认了原告李秀丽要求赔偿财产损失的主张。选择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受害人可以同时获

得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无须证明行为人存在过错,但可能面临精神损害难以证明的

困境。然而,“侵害隐私权并不必然要求受害人必须证明有损害的发生”,〔57〕在“罗赟与广州

广电城市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隐私权纠纷案”〔58〕中,二审法院认为,广电公司应向罗赟支

付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未要求罗赟证明精神损害的存在及其大小。在“孙某某诉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侵犯隐私权纠纷案”〔59〕中,法院持相同观点。此外,如果

行为人公开犯罪记录的行为,同时侵害受害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的,择一行使显然有失公

允。准此,竞合规则保护模式呈现进退维谷之势。二分保护模式恰好可以回避这些问题,分清

私密信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即可,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此外,私密信息人格利益适用隐

私权规则与“隐私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60〕相符。财产利益适用个人信息

保护规则,因为“个人信息不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人格权客体,而是一种可以由我们自由使用

和处分的财产”。〔61〕

最后,二分保护模式可以实现与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的优势互补。二分保护模式下,私密信

息人格利益适用隐私权规则,财产利益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似乎没有聚合规则保护模式的

适用空间。事实并非如此。处理私密信息同时侵害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可以参照聚合规

则保护模式。如擅自公开某一明星的情史等私密信息,造成其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等人格利益

损害,同时因品牌商解约等造成财产损失的。

(二)二分保护模式的理论依据:人格要素商业化理论

各国立法、判例、学说最早关注的是肖像、姓名等人格要素的财产属性问题,〔62〕其商业化

利用早已司空见惯。肖像、姓名同属于个人信息,〔63〕可以肖像、姓名的商业化利用为切入口,

诠释二分保护模式的法理依据。以肖像为例,自然人享有肖像权。“肖像权上的利益既包括人

格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64〕人格利益“不能以金钱加以计算,不具有财产的性质”,〔65〕不得

转让、继承。就财产利益而言,“名人的姓名、肖像被注册为商标或在广告宣传上,既可以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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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法律适用》2020年第4期,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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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带来巨大的利益,也为其本人带来不菲的收入”。〔66〕在“迪丽热巴·迪力木拉提与永康

市汇鑫进出口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67〕中,法院认为,“原告系知名人士,其姓名、肖

像具有一定商业价值,被告擅自使用必然会损害原告的财产权益”。但是,使用前财产利益体

现为“个人人格的潜在商业价值”,〔68〕不是“可让与的财产利益”。〔69〕依循《民法典》第1018
条第1款规定,肖像权人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的,隐于人格利益之后的财产利益得以呈

现。一般而言,许可他人制作、使用、公开肖像,肖像权的使用等权能在一定程度上与肖像权人

相分离。审视姓名,“姓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财产性利益),即姓

名权既承载了权利人的精神利益,又具有财产利益”。〔70〕由此,肖像、姓名具有人格与财产的

双重属性,作为其上位概念的个人信息(包括私密信息)亦不例外。诚如学者所言,“个人信息

权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于一体的综合性权利”。〔71〕私密信息财产利益

实现的过程,就是商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二分保护模式所需的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相

对分离的条件得以具备,理论基础得以奠定。

信息主体授权他人使用私密信息等个人信息,可以给信息主体带来财产利益,利益实现的

过程就是人格要素商业化的过程。如制药公司以商业目的开发抗癌新药,经患者许可并支付

使用费,使用其医疗健康信息。又如“歌星、影星收取高额采访费用后同意向媒体披露自己的

某些私密信息(如承认自己的兴趣爱好等)”。〔72〕人格要素商业化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两种,即

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前者希冀在人格权内部解决人格要素商业化过程中财产利益的保护问

题,视人格权为一个整体,借助人格权的使用权能实现财产利益。〔73〕人格要素商业化“只是

某些人格权的内容或权能上的扩充,并没有改变人格权的本质属性”。〔74〕后者把财产利益独

立出来,设立专门的财产权———“公开权”(publicity
 

rights),也称“形象权”“人格商品化

权”。〔75〕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法已明示或暗示地将个人信息等人格要素视为财产。〔76〕两

种模式较好地诠释了人格要素中财产利益的相对独立性,为二分保护模式的建构提供了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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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观察《民法典》第993条、第1012条、第1018条至第1019条、第1021条至第1023条关于

姓名、名称、肖像、声音等的相关规定,我国采用的是德国模式,应予肯定。私密信息的商业化

主要通过许可使用、告知同意使用、自己使用等方式得以实现。告知同意使用在本质上就是自

然人允许他人处理其个人信息,〔77〕属于广义的许可使用范畴。许可使用如抖音平台根据用

户浏览或点赞的内容、停留的时长等获得用户偏好,定向推送相应的视频或产品,以增加用户

粘性或产品销量;自己使用如模特将舞台走秀或泳池实情拍摄的照片或短视频发至朋友圈、微
信群、QQ空间或向公众公开等,目的在于提升知名度、圈粉等。无论采用哪种保护模式,个人

信息商业化利用的过程就是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分离的过程。
职是之故,人格要素商业化理论为私密信息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二分保护提供了理论

支撑。但仍应遵循知情同意规则或许可使用规则,不能随意采用当下争议较大的个人信息财

产权益直接分配给信息处理者这样一种思路。
(三)私密信息使用权的法律属性:权能抑或权利

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分离是个人信息商业化的结果,信息主体由此享有的财产利益是一

种使用权。“人格权的商品化……只能理解为某些人格权的权能,特别是利用的权能发生扩

张。”〔78〕依据《民法典》第993条,基于这种使用权能,信息主体(人格权人)可以自行使用或许

可他人使用私密信息,使用人(信息主体或被许可人)享有私密信息的使用权。
《民法典》第993条、第1012条、第1013条、第1018条第1款使用了“许可他人使用”的措

辞,不再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唯一考量因素。不过,依文义解释,经人格权人同意,被许可人

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人格要素。美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第46条认为身份标

志的商业化利用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公开权,但限于“以商业为目的”。“以商业为目的”与
“以营利为目的”语义相近,故《民法典》第993条、第1012条、第1013条、第1018条第1款在

一定程度上是对私密信息等人格要素商业化的肯定,信息主体可以基于个人信息权益 〔79〕的

积极权能享有使用权。有异于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的公开权,使用权仅仅是一项权能,而不是

一项独立的权利。因为“权能如果没有从权利中分离出来……它们本身就还不能被作为‘权
利’”。〔80〕

信息主体享有私密信息权益,对私密信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被许可

人主要通过私密信息的商业化利用行使个人信息权益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使用权能,呈现出

私密信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两分。代价是信息主体“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期间内舍弃、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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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部分权能,同时又可对自己的权利自行限制以取得实现权利的保障”。〔81〕以许可使用合同

为例,信息主体许可被许可人使用私密信息,通过设定债权的方式自由处分使用权。尤其是独

占许可,包括信息主体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再将私密信息“投入被独占许可的商业化利用活动

当中”。〔82〕即是“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期间内舍弃、出让其部分权能”,限制使用权的行使,“从
而取得相应的经济价值”。〔83〕信息主体自行使用私密信息的,个人信息权益与使用权同属于

一人,但不影响私密信息的商业化利用,财产利益依然呈现相对独立状态。无论是自行使用抑

或许可他人使用,都是信息主体“行使使用权的行为”。〔84〕信息主体行使使用权即在一定程

度上完成私密信息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相对分离。“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是个人信息属性

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独立而关联的。”〔85〕因此,二分保护模式下,私密信息财产利益可以经由

使用权路径得以实现。

使用权路径下,使用人对私密信息享有使用权能。除自行使用外,使用人没有处分权能,

否则使用权就转变成具有绝对权属性的个人信息权益。〔86〕至于占有,使用通常以占有为前

提,享有使用权能即享有占有权能。然,此种占有由于“不产生独占的支配性,无体性使对信息

的有效管领不以直接‘占有’为条件”。〔87〕关于收益,使用人经由商业化利用行使使用权的目

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享有行使这种积极权能的经济利益自无异议。

此外,《民法典》第993条中具有兜底功能的“等”字,“还可能包括隐私、信用、个人信息、声
音以及死者人格利益等”,〔88〕“个人信息也可以成为许可利用的对象”。〔89〕使用人可以通过

商业化利用个人信息获得使用权,私密信息也不例外。故通过该条的规范解释也可以为私密

信息财产利益开辟一条属于个人信息权益积极权能的使用权的保护道路。但也有学者认为,
“《民法典》第993条规定了公开权”,〔90〕“‘人格商品化权’是独立于既有人格权的一项民事权

利”。〔91〕即便这样,也有学者认为其“是人格权的一个组成部分”。〔92〕巡视《民法典》人格权

编的现有体例,仍在人格权内部解决私密信息等人格要素的商业化问题,并未设立新的财产

权。故,私密信息财产利益保护选择的是使用权这一权能路径,不宜委诸于公开权等财产权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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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的实现路径

二分保护模式的实现应立足于解释论,在分析法定化需求与参考范式的基础上,兼采聚合

规则保护模式,以《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为中心对其法定化路径进行具体建构。

(一)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的三重动因

《民法典》共有三处提及“私密信息”,分别位于第1032条第2款、第1033条第5项及第

1034条第3款。前两处置于隐私权部分,第三处位列个人信息保护部分。“私密信息”之所以

“游走”于二者之间,是“由于私密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在内涵外延上并非泾渭分明”。〔93〕此

等境遇下,即使隐私权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一决高下”,私密信息纳入隐私抑或个人

信息进行保护依然是不确定的,采用何种保护模式自无从谈起。是故,有必要摆脱私密信息与

敏感个人信息必须二分的桎梏,再造我国私密信息保护模式。这是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的第

一重动因。
《民法典》第993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用”。“肖

像属于个人信息”,〔94〕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中的生物识别信息。依据《民法

典》第1034条第2款,“姓名”也属于个人信息。《民法典》第993条虽然没有明确采用“个人信

息”表述,但“个人信息积极利用与姓名、肖像等积极利用的原理相通”,〔95〕涵摄“个人信息”当
无异议。因为“包括声音、个人信息等内涵经济利益的人格要素原则上都可以纳入本条的涵摄

范围而作为许可使用的对象”。〔96〕另外,“《民法典》第999条将个人信息与姓名、肖像并列,

纳入‘合理使用’范围”。〔97〕包括私密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可以被合理使用,〔98〕“举重以明

轻”,可以合理使用即可被处理,如许可使用等。在“陈某、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个人信

息保护纠纷案”〔99〕中,法院即明确指出,“经权利人明确同意的,可以处理他人私密信息”。
《民法典》第1033条第5项关于“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的表述也佐证了这一点。作为个人信

息处理的合法事由之一,合理使用只是“跳脱了以用户同意作为主要合法事由的传统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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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100〕“在法定框架内不需要同意”。〔101〕在处理层面,合理使用与其他信息处理活动无本

质区别。〔102〕然,私密信息处理可能导致他人获知信息主体的私密信息,这显然与该法第1032
条第2款“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的定义相背离。二分保护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

题:私密信息人格利益通过隐私权规则得以“保留”,财产利益经由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得以实

现。这构成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的第二重动因。
“《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规定私密信息优先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103〕即《民法典》

在适用上应优先于《个人信息保护法》。不过,“由于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构成一般法与特

别法的关系,且《个人信息保护法》又晚于《民法典》颁布,故无论是依新法优先还是特别法优先

的规则,都将得出个人信息保护法优先适用的结论”。〔104〕鉴此,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属

于私密信息也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其处理应优先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但是,如何界定既私

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如不能建构具体的判断标准,优先适用颇具玩味。二分保护模式则可以

消解上述困境。既不需要区分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也可以减轻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

息界定之苦。基于此,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的第三重动因浮出水面。
(二)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的参考范式

《民法典》第1033条规定,“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的”,信息处理者可以“处理

他人的私密信息”。但是,“明确同意”对于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

息)的保护力度是不足的。审视各大网络平台的隐私政策、隐私条款,采取“一揽子”方式获得

用户(信息主体)同意,〔105〕私密信息抑或非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抑或非敏感个人信息在所

不问。多采用勾选及阅读、使用即同意等方式代替信息主体的“明确同意”,个人信息权益屡遭

侵害。这种同意往往并非个人自主、自决的表达,只是一种“虚假的形式”。〔106〕在“凌某某诉

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107〕中,法院即查明,
“原告下载安装多闪App后,需通过抖音账号登录,显示‘登录即同意“用户协议”和“隐私协

议”’”。有鉴于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规定了“单独同意”“书面同意”。“单独同意的要

求本质上就是法律强制地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将个人针对某类处理活动作出的同意与对其他

的处理活动作出的同意区分、凸显出来。”〔108〕依据《民法典》第469条,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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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形式,数据电文也可能视为书面形式。〔109〕以这些书面形式做出的同

意都属于“书面同意”。“单独同意”“书面同意”自然严于“明确同意”。〔110〕目标在于应对因

“明确同意”标准过于宽松而可能引发的敏感个人信息权益侵害。又如《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3条第1款,《民法典》第1036条已设置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但因所列事项过于抽象和局

限,难以有效衡平各方利益,尤其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应

运而生。此种做法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此种立法例可以为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提供参考范式。纵然相关法律规范赫然在列,但

仍不能规制本应规制之行为或者解决本应解决之问题的,构成规整漏洞。“如不予补充而径自

适用法律,仍可获得答案,答案是:因该问题未被规整,因此该当案件事实将不生任何法律效

果……法官必须……填补法律规整的漏洞。”〔111〕但是,规整漏洞委诸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

能增加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影响司法公正。〔112〕“应依照法定程序,加以修改补充或另立新

法”,〔113〕及时填补规整漏洞。《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初立,不宜贸然行动,另立新法。
“更务实的做法应是先退一步,正视法律的滞后性,先在现行法内通过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寻找

解决问题的法律依据。”〔114〕但谛视《民法典》第1033条第5项、第1034条第3款的私密信息处

理规则,恐难为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提供法律依据。可以应用法律漏洞填补方法,对私密信息

处理规则进行修改补充。如前所述,既然填补规整漏洞可以另立新法,“举重以明轻”,〔115〕对
现有法律规范进行修改补充的合理性毋容置疑。

综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9条、第13条第1款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范式,可以经由《民法

典》第1034条第3款的修改补充完成二分保护模式的法定化。具体如何实现,二分保护模式

法定化的路径建构是关键。
(三)二分保护模式法定化的路径建构

实现二分保护模式的法定化,使现有保护模式从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必须二分或者

隐私权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必须二选一的困境中“走出来”,完善《民法典》第1034条第3
款是必由之路。可以采用目的性扩张的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对《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的法

律漏洞进行填补。有学者认为,目的性扩展旨在将“文义所未涵盖而合乎规范意旨之部分类

型,包括在该法律的适用范围之内,以完成其漏洞补充”。〔116〕《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的规

范意旨在于,一方面,强调“对私密信息背后涉及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基本原则更高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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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与更强力度的保护”,〔117〕同时以兜底性规范周全有关隐私权规则的不足。另一方面,实

现《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协调适用。但是,该款的预设前提是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

信息存在共识性区分标准、单独适用隐私权规则抑或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可以为信息主体提供

充分救济。未顾及二者可能因存在交叉重合关系而“难以对二者的关系作出抽象的、一般性的

论定”,不能真正发挥弥补隐私权规则缺憾之功。属于法律条文“文义未涵盖而合乎规范意旨

之部分类型”,〔118〕“系争法条文义涵盖之案型种类显属过窄,而不足贯彻其规范意旨”。〔119〕甚

至导致两部法律适用冲突,更谈不上协调适用,这显然与该款的规范意旨相背离。可以在践行

二分保护模式的基础上,以类型化为主线,结合目的性扩张的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对《民法典》第

1034条第3款作出如下修改补充:

一是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信息隐私适用隐私权规则。在兼具私密性与敏感性特质的个人

信息外,“有些个人信息虽然是私密信息,却并不是敏感个人信息,如个人的嗜好、被他人性骚

扰的个人信息”。〔120〕以行踪轨迹为例,在某一具体场景下,行踪轨迹信息可能属于私密但不

敏感的个人信息。当行踪轨迹信息仅具有私密性这一单一法律属性时,应适用《民法典》中隐

私权规则予以保护。〔121〕可见,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信息隐私不属于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

息的交叉领域,是纯粹意义上的隐私。此时,“侵害私密信息的行为,适用隐私权规则”。〔122〕

二分保护模式聚焦于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的法律适用问题,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信息隐

私因欠缺敏感性非其“族类”,故《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中的“私密信息”宜相应限缩为“既

敏感又私密的个人信息”。

二是敏感但不私密的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与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信息隐私

相对应,“有些信息是敏感个人信息却未必是私密信息,如种族或民族、宗教信仰、政治主张、面

貌特征等”。〔123〕以好友列表为例,根据《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附录B表B.1所

示,好友列表属于同宗教信仰等类似的敏感个人信息。在“黄某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

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124〕中,法院以好友列表“本质上是‘联系人列表’,并未体现特定联系人

或部分联系人与原告真实关系的亲疏远近,尚未达到私密的程度”为由,认为好友列表不属于

私密信息。在此基础上,法院判决微信读书收集原告微信好友列表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关于处

理个人信息的规定,侵害了原告的个人信息权益。可见,敏感但不私密的个人信息因私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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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而归入纯粹的敏感个人信息“麾下”,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也无异议。

三是采用二分保护模式保护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私密信息、敏感个人信息)。遵循

《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私密信息保护奉行隐私权规则优先适用原则。但这一原则的适用

需要满足下列任一条件:①可以明确区分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②隐私权规则可以为私密

信息保护提供充分救济。目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权威观点坚持的隐私权规则优先的理念

难以为继。此等情形下,可以采取二分保护模式保护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并进行如下制

度安排:第一,原则上私密信息人格利益适用隐私权规则,财产利益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第二,私密信息处理同时侵害信息主体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隐私权规则和个人信息保护规

则同时适用,即采用聚合规则保护模式。此种设计实为权宜之计,目的在于把私密信息保护模

式从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必须二分、隐私权规则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必须择一主张的“泥

潭”中解救出来,减少同案不同判乱象,切实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是肯定《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后半句兜底性条款的法律地位。在兼顾法律规范未

尽之私密信息保护事宜的同时,保持法律条文的开放性,延长其“生命力”。二分保护模式旨在

解决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的法律适用冲突问题。既然存在前三项皆未规定之情势,唯有

适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方能实现信息主体利益保护之目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此

类私密信息承载的人格利益不再受保护。“信息权……属于集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于一体的

综合性权利”,〔125〕也可以为私密信息人格利益提供较好的保护。以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为

例,《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1款规定,“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的个人信

息归入敏感个人信息。同时,在该法第28条第2款至第32条为其设置了不同于一般个人信息

的特殊处理规则。乃至有学者认为,“只要个人私密信息进入个人信息处理关系,就应当优先适

用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126〕这些皆可为保护私密信息人格利益提供规范基础和制度支撑。

综上,《民法典》第1034条第3款大致可以调整为:“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以下规

则:私密但不敏感的私密信息隐私适用隐私权规则。敏感但不私密的个人信息适用个人信息

保护规则。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适用隐私权规则,财产利益适用个人信息保

护规则;私密信息处理同时侵害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两种规则同时适用。没有规定的,适

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四、结 语

私密信息保护模式的选择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适用问题。适用《民法典》或者《个人信息保

护法》保护私密信息在权利内容、归责原则、免责事由、保护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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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26〕

李永军:“论《民法总则》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二元制’保护及请求权基础”,《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年第3期,第14页。
张建文、时诚:“《个人信息保护法》视野下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相互关系———以私密信息的法

律适用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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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之间利益天平的未来倾向。《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不

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可以通过人格要素商业化理论实现私密信息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

相对分离,继而适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对二者进行保护。当然,《民法典》既保护

人格利益也保护财产利益,只不过《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时兼顾信息利用价值。《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29条、第13条第1款等相关立法已经为该种保护模式的法定化提供了参考范式。此

外,现有立法、判例、学说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观点。同时,既私密又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财产

利益纳入敏感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也存在一定弊端。《个人信息保护法》具有公私法融合之特

征,公共利益例外存在较大适用余地。如何在人格要素商业化利用的背景下利用敏感个人信

息保护私密信息,并防止以公共利益为名的肆意处理,都是一系列现实难题。各领域都存在敏

感个人信息可能被公共利益例外不当处理之情形,《个人信息保护法》应强调个人信息保护的

立法初衷。私密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存在一定交叉,故私密信息财产利益纳入敏感个人信息

进行保护时,可能面临一定风险,《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此应保持警惕。

Abstract:
    

Whether
 

right
 

to
 

privacy
 

rules
 

or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rules
 

apply
 

to
 

private
 

in-

formation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practice.
 

The
 

distinction
 

protection
 

model
 

between
 

private
 

information
 

and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the
 

con-

currence
 

rule
 

protection
 

model,
 

and
 

the
 

aggregation
 

rule
 

protection
 

model
 

all
 

have
 

flaws
 

that
 

are
 

difficult
 

to
 

overcome.
 

At
 

a
 

time
 

wh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personality
 

factors
 

are
 

de-

veloping
 

simultaneously,
 

the
 

existing
 

protection
 

model
 

should
 

be
 

reflected
 

on
 

and
 

a
 

new
 

private
 

informa-

tion
 

protection
 

model
 

that
 

separates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practical
 

motivations
 

and
 

reference
 

paradigms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this
 

protection
 

model
 

can
 

be
 

combined,
 

and
 

the
 

specific
 

path
 

for
 

its
 

legalization
 

can
 

b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Article
 

1034,
 

Para-

graph
 

3
 

of
 

the
 

Civil
 

Code
 

to
 

comple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rivate
 

information
 

protection
 

model.
 

Right
 

to
 

privacy
 

rules
  

apply
 

to
 

the
 

privacy
 

of
 

private
 

but
 

non-sensitive
 

private
 

information.
 

Personal
 

in-

formation
 

protection
 

rules
 

apply
 

to
 

sensitive
 

but
 

not
 

private
 

personal
 

information.
 

Right
 

to
 

privacy
 

rules
 

apply
 

to
 

personality
 

interes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are
 

both
 

private
 

and
 

sensitive,
 

and
 

personal
 

in-

formation
 

protection
 

rules
 

apply
 

to
 

property
 

interests
 

of
 

this
 

private
 

information.
 

If
 

the
 

processing
 

of
 

pri-

vate
 

information
 

infringes
 

upon
 

personality
 

interests
 

and
 

property
 

interests
 

at
 

the
 

same
 

time,
 

both
 

rules
 

shall
 

apply.
 

If
 

there
 

are
 

no
 

provisions
 

for
 

private
 

inform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rules
 

shall
 

apply.

Key
 

Words:
     

Private
  

Information
 

Protection
 

Mode;
 

Dichotomous
 

Protection
 

Mode;
 

Personality
 

Fac-

tor
 

Commercialization
 

Theory;
 

Right
 

to
 

Use

(责任编辑:彭 錞)

·523·

我国私密信息保护模式的再造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